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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勵本校教學研究人員提升研究能量，促進本校特色領域與重要研究議題之發展，藉以提昇整

體研發能量及研究成果。同時，也鼓勵本校職員提升校務研究能量，以促進本校行政精進。特訂

定法鼓文理學院校內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內研究:分為學術研究與校務研究。 

三、申請條件 

(一) 申請資格 

    1.學術研究：本校專任教師暨研究人員。 

    2.校務研究：本校專任教職員。 

(二) 申請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規劃研究項目研提計畫。 

2.整合型計畫：包含總計畫及子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依校務發展規劃之任務導向重點研究

項目組成研究群，或就特定題目自行組成研究群研提計畫。 

3.校務研究計畫：由計畫主持人提出教學創新精進、學生學習成效、善盡社會責任、提升高

校公共性、提升校務治理、促進行政效能、確保教育品質、校務經營或永續發展等校務研

究相關議題之計畫。 

(三) 計畫期程：個別型計畫以一年為限，整合型計畫以五年為限。 

(四) 每年度視經費及申請狀況擇優補助，亦得從缺補助。每年度計畫從缺補助時，得由校方視

校務發展重點，主動邀請校內教學研究人員推動計畫。 

 四、申請與審查作業 

(一) 申請條件 

     本校專任教師暨研究人員可申請個別型計畫、整合型計畫、校務研究計畫。 

     本校專任職員可申請校務研究計畫。 

(二) 申請資料 

1. 計畫申請書。 

2. 若申請校外計畫補助或著作發表未獲補助，請提供證明。 

(三) 申請程序：計畫主持人於每年徵求計畫公告時，將申請資料 email 送至研究發展組。 

1. 初審：由研究發展組委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以雙匿名審查方式辦理。 



2. 複審：教研會議採匿名審查方式辦理。 

(四) 審查原則與評分比例 

1. 計畫主題：符合本校發展重點或教學研究單位之重要議題(占 25%)。 

2. 計畫內容：在學術或應用上具創新性、前瞻性及應用性(占 25%)。 

3. 提升學習成效：具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之可預測性(占 15%)。 

4. 研究成果：具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學術或產學機構建立可發展之合作關係、先前校內補

助計畫執行成果(占 35%)。 

 五、經費來源、補助案件及金額 

(一) 經費來源：本補助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校務發展計畫、高教深耕計畫及研究發展組編列校內

預算支應。 

(二) 補助案件：視當年度預算經費額度規劃與決議。 

(三) 補助金額： 

1. 個別型、校務研究計畫：每案 20萬元為上限。 

2. 整合型：每案(子計畫)年度經費以 50萬元為上限，多年期計畫經費採分年核定，除第

一年經費核定外，其餘年度為預核經費，本校得視各年度預算額度提報教研會議審議

後調整經費。 

 (四) 補助案件及補助金額視當年度經費額度與教研會議審查結果調整。 

 六、經費支用範圍及規定 

(一) 研究獎勵金：每月以新台幣 8000 元為上限支出計畫主持人費用，若有共同主持人合計費

用不超過 8000元。職員研究奬勵金支出計畫主持人費用僅能由校內預算支用。 

(二) 助理費：兼任助理薪資，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 業務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四) 經費使用期限：計畫核定後隔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完成經費之請購、核銷。 

 七、執行與管考 

(一) 各年度計畫補助期間截止後二個月內，繳交成果績效報告，說明目標達成程度、實際成果

及未來執行重點等。 

(二) 核定之計畫結案後一年內可申請政府相關單位、公民營機構、團體補助或出版專書、投稿

期刊及研討會論文。 

(三) 校內補助計畫之研究獎勵金不得再列入年度教師評鑑之獎勵項目。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